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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碳源汇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光电”、“公司”、“甲方”）七

届五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碳源汇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及

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6）第 105014 号审计报告及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6）第 042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上海碳

源汇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碳源汇谷”、“目标公司”）净资产

1,047.094971 万元，股权评估值 8,383.26 万元为依据，与上海碳源汇谷股东郭

守武、马圣杰、吴海霞、沈文卓、沈力及上海碳源汇谷签署《关于上海碳源汇谷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公司拟以 800 万元收购郭守

武、马圣杰、吴海霞三方所持目标公司 124.7739641 万元出资额，同时向目标公

司增资 6,545.45 万元。上述股权转让、增资程序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50.5%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转让方）基本情况：  

1、乙方：郭守武 

身份证号：110105196410095015 

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43%股权。  

2、丙方：马圣杰 

身份证号：220203198601240032 

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29%股权。 

3、丁方：吴海霞 



身份证号：320625197801082920 

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21%股权。 

4、戊方：沈文卓 

身份证号：230803198508250847 

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3%股权。 

5、己方：沈力 

身份证号：420803198401034218 

持有上海碳源汇谷 4%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庚方”或“上海碳源汇谷”、“目标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碳源汇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0938006202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9138号 1 栋 3层 K区 316 室 

法定代表人：马圣杰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材料及其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销售纳米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郭守武和吴海霞为上海碳源汇谷的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关系：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2、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以 800 万元收购乙丙丁三方所持目标公司

124.7739641 万元出资额，同时向目标公司增资 6,545.45 万元，其中

1,020.877888 万元增加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 5,524.572112 万元增加目标公司

的资本公积。 

3、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碳源汇谷总资产 10,983,445.31 元，净资产

10,470,949.71 元，营业收入 65,811.05 元，净利润-1,463,553.70 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4、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及增资前上海碳源汇谷的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上海碳源汇谷的股权结构：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及方案： 

根据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6）第 105014 号审计报告及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6）第 042 号资产评估报告，目标公司净资产为 1,047.094971 万元，股权

评估值为 8,383.26 万元。以此为依据，经甲方与乙丙丁戊己五方协商，共同确

定本次目标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8,000.00万元，并购价格如下：甲方以 800万

元价格收购乙丙丁三方所持目标公司 124.7739641万元出资额（甲方向乙方支付

369.6 万元现金，收购乙方所持目标公司 4.62%股权；甲方向丙方支付 249.6 万

元现金，收购丙方所持目标公司 3.12%股权；甲方向丁方支付 180.8万元现金，

收购丁方所持目标公司 2.26%股权）；同时向目标公司增资 6,545.45 万元，其中

1,020.877888 万元增加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 5,524.572112 万元增加目标公司

的资本公积，公司完成本次并购交易的对价总额合计为 7,345.45 万元。上述交

易完成后，上海碳源汇谷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268.617529 万元,公司持有其

50.5%的股权。各方约定，甲乙丙丁戊己六方按出资比例享有目标公司分红权、

投票权、公司清算时的财产分配权及其他股东权益。 

2、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内），各方应尽快取得相关内、外部

审批文件，促成交割条件成就。 

过渡期内，甲方委派人员对目标公司运营、管理等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目标

公司应确保配合甲方委派人员工作。 

3、资产交割及款项支付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尽快取得资产交割所需内、外部审批，并在全部资产

交割条件成就后，甲方支付相关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资金的五个工作日内，乙丙

丁戊己五方应当与甲方一起配合目标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及增资手续，办理完毕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起完成交割。 

交割完成后，甲方根据需要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

交割日价值进行审计，确定交割日目标公司净资产价值。根据基准日审计结果与

交割日审计结果，确定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公司资产增减情况。净资产增加部分

由甲乙丙丁戊己六方按持股比例共享，净资产减损（期间经营性亏损导致资产减

值情况除外）部分由乙丙丁戊己五方补足。 

4、目标公司滚存利润安排、分红安排 

评估基准日后至目标公司交割日前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收购后全体股东共

享。本次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所获利润应优先用于满足目标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在不影响目标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周转的情况下，目标公司的具体利润分配方案

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 

5、目标公司的公司治理 

经各方同意，在本次并购交割同时完成目标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调整，办理完成相关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目标公司董事

会由 7名董事构成，其中 4名席位由甲方推荐人员担任，其余 3名席位由乙丙丁

三方担任，董事长由甲方推荐人员担任，董事长为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设立监

事 1名；设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 1名，风控总监 1名，其中：

总经理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确定，财务总监、风控总监由甲方推荐人员担任。 

6、各方的承诺和保证 

乙丙丁戊己五方为目标公司股权的合法拥有者，并有权转让给甲方；目标公

司系合法成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各项财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为其它目



的进行的抵押，亦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

正在进行的或潜在的任何影响目标公司或在股权交割日后可能对甲方造成重大

影响的争议、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索赔事项；目标公司项下专利权、专

利许可使用权、专利申请权、技术成果及其它在目标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专有

技术合法有效，权利专属于目标公司；在本次并购完成前，上述权属不进行对甲

方以外任何第三方许可、转让、质押。 

7、特别约定 

乙丙丁戊己五方保证:目标公司生产的石墨烯产品已实现 99%以上的单层

率，纯度达 99.9%，单层石墨烯年产量可达 3 吨；保证目标公司生产的石墨烯/

磷酸铁锂 18650 型电池可满足 10 C 条件下的充放电，即在 6 分钟内可充满或放

空。 

乙丙丁戊己五方保证:本次投资完成后 10日内，协助目标公司与上海交通大

学签署东旭光电认可的上海交通大学拥有的乙方团队作为发明人的石墨烯相关

专利的专利申请权；签署东旭光电认可的核心内容为目标公司以连续 5年、每年

贰佰万元的标准向上海交通大学提供经费，乙方团队在此期间形成的全部石墨烯

技术成果产权归属于目标公司上海碳源汇谷的《产学研合作协议》。 

8、利润承诺 

乙丙丁戊己五方共同承诺:目标公司在 2016、2017、2018 年度，税后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1,000 万元及 2,000 万元。若在 2016、2017、2018 年度

中任一年度，目标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无法达到承诺净利润标准时，差额部

分由乙丙丁戊己五方以现金向目标公司予以补足。 

为避免歧义，上述净利润为目标公司各承诺年度合并报表下归属于目标公司

作为母公司所有者的税后净利润。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石墨烯作为革命性的新材料，具有高导电性、高韧度、高强度、超轻等特点，

未来应用市场广阔。公司作为光电显示材料的龙头企业，致力于石墨烯技术应用

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上海碳源汇谷是一家专注于石墨烯规模化制备、应用技

术开发的企业，其中试生产线生产的石墨烯产品已实现 99%以上的单层率，纯度

达 99.9%；石墨烯/磷酸铁锂电池可满足 10 C条件下的充放电，即在 6分钟内可



充满或放空，显著缩短电池的充放电时间，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提升了电池容

量。上海碳源汇谷实现了对石墨烯产业发展技术障碍的重大突破，大幅降低了石

墨烯产品的制备成本，其产品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完成对上海碳源汇谷的收购，可以充分发挥上海交通大学

在石墨烯领域的优势地位，依托目标公司的科研力量和已取得的技术突破，进一

步提升公司石墨烯技术水平，加速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石墨烯制备，帮助公司石墨

烯相关应用领域项目快速成长并形成产业能力，大大提高公司石墨烯业务的发展

速度，增强公司在石墨烯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石墨烯虽然是革命性的新材料，但其产业化进程还需要时间，目前除少数取

得突破外更多应用仍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石墨烯产业市场尚未真正形

成，市场风险客观存在。公司此次投资的上海碳源汇谷生产的石墨烯产品均为中

试生产线生产，短时间内能否实现产业化尚存在不确定性，能否为公司持续贡献

业绩还需要下游市场的实质开拓。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七届五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9 日 




